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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15）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
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潛在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
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
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的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第
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
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
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整，沒有誤導或欺騙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
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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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相應期內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3 16,545,006 12,903,926 47,617,680 40,036,696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006,708 367,568 4,444,254 1,091,268

18,551,714 13,271,494 52,061,934 41,127,964

行政開支 (4,474,135) (4,834,512) (13,836,132) (14,681,794)
其他經營開支 (2,837,184) (3,367,132) (10,463,479) (15,043,781)
財務費用 4 (690,481) (986,431) (2,975,130) (2,587,666)

除稅前溢利 5 10,549,914 4,083,419 24,787,193 8,814,723

所得稅開支 6 (1,483,736) (634,845) (3,562,140) (1,397,080)

期內溢利 9,066,178 3,448,574 21,225,053 7,417,643

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物業重估收益 — — 5,203,775 —

— — 5,203,775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066,178 3,448,574 26,428,828 7,417,643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經重列）

每股盈利
基本 8 1.50 2.24 3.92 5.23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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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
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
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除投資物業及可供出售投資以公平值計量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本集團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以港元（「港元」）呈列。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業績所採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本公司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與其業務相關，並於自二零一五年一月
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並未導致本期間及過往年度的本集團會計政策、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的呈列方式及所呈報金額出現重
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影響，惟目前尚未能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是否有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收益均來自在香港提供及安排信貸融資。收
益指向本集團客戶提供貸款所得的利息收入。由於本集團的資源為已整合及並無分散的財務資料，故為進行
資源分配及評估本集團表現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集中於本集團的整體經營業績。因此，並無
呈列有關本集團產品及服務的分部分析或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所有來自外界客戶及資產的收益均產生自香港
並存置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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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貸款利息收入 16,545,006 12,903,926 47,617,680 40,036,696

其他收入：
其他費用收入 57,127 55,732 151,988 174,291

銀行利息收入 — 1 165 72

租金收入總額 434,839 311,835 1,077,359 916,905

491,966 367,568 1,229,512 1,091,268

收益：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300,000 — 3,000,0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14,742 — 214,742 —

1,514,742 — 3,214,742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06,708 367,568 4,444,254 1,091,268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18,551,714 13,271,494 52,061,934 41,127,964

4. 財務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融資租賃費用 3,750 3,750 11,250 11,250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421,731 279,668 1,256,483 908,786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付的其他借貸利息 265,000 703,013 1,707,397 1,667,630

690,481 986,431 2,975,130 2,58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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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40,650 336,519 564,371 1,127,889

融資租約下租賃土地攤銷 14,844 17,605 50,055 52,816

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260,000 1,190,000 3,663,333 3,585,137

退休金計劃供款 136,125 136,125 408,375 408,375

1,396,125 1,326,125 4,071,708 3,993,512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2,242,616 2,461,146 6,931,041 7,366,166

退休金計劃供款 104,125 114,292 389,776 395,639

2,346,741 2,575,438 7,320,817 7,761,805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1,300,000) — (3,000,000) —

根據經營租約就土地及 

樓宇支付的最低租金 290,800 306,250 940,900 915,250

應收貸款減值撥備淨額 1,186,517 1,730,331 4,730,721 9,261,148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483,736 634,845 3,562,140 1,397,080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香港利得稅已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四
年：16.5%）的稅率作出撥備。

7.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派付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0.2港仙 — 2,880,000 — 2,880,000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向股東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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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9,066,178 3,448,574 21,225,053 7,417,643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 604,800,000 153,757,700 541,908,595 141,930,185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
列每股攤薄盈利。

9. 儲備變動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繳入盈餘
物業重估 

儲備 保留溢利
建議 

末期股息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12,000,000 94,429,089 142,309,615 — — 44,905,226 2,400,000 296,043,93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7,417,643 — 7,417,643

配售時發行股份 2,400,000 19,200,000 — — — — — 21,600,000

股份發行開支 — (763,452) — — — — — (763,452)

已派付末期股息 — — (480,000) — — — (2,400,000) (2,880,000)

期內權益變動 2,400,000 18,436,548 (480,000) — — 7,417,643 (2,400,000) 25,374,191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14,400,000 112,865,637 141,829,615 — — 52,322,869 — 321,418,121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4,400,000 112,865,637 141,829,615 — — 69,902,904 — 338,998,156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5,203,775 21,225,053 — 26,428,828

根據供股發行股份 43,200,000 59,616,000 — — — — — 102,816,000

股份溢價減少 — (168,878,070) — 168,878,070 — — — —

股本重組 (51,840,000) — — 51,840,000 — — — —

配售時發行股份 288,000 8,006,400 — — — — — 8,294,400

股份發行開支 — (4,019,199) — — — — — (4,019,199)

期內權益變動 (8,352,000) (105,274,869) — 220,718,070 5,203,775 21,225,053 — 133,520,02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6,048,000 7,590,768 141,829,615 220,718,070 5,203,775 91,127,957 — 472,5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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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繼續透過向客戶（包括個人、公司及外籍家庭傭
工）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經營其放債業務。

期內，本集團平均貸款結餘錄得令人滿意的增長，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約
402,9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0.08%，乃由於本公司致力擴大其貸款組合，以及於供股
及配售事項集資所支持下，令收益增長至約47,620,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初，本公司透過按每持有一股股份獲配發三股供股股份的基準以每股0.238港
元的價格發行432,000,000股供股股份（「供股」），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99,21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八月七日止，供股實際所得款項淨額已全數按擬定用途用於放債相關業務及本集團一般
營運資金，其有關資料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有關變更供股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內
披露。隨後，為有助本公司擴闊其股東基礎，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成功完成配售事項
（「配售事項」），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7,880,000港元，有關詳情載於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四月
二十四日及二零一五年五月八日的公告內。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悉
數按擬定用途用於放債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本集團建議於完成建議每兩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
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2港元的合併股份（「建議股份合併」）後，按每股合併股份獲配發十二股供
股股份的基準並以每股供股股份認購價0.174港元進行供股（「建議供股」）。建議供股透過發行
3,628,800,000股供股股份，預期籌集約631,400,000港元（未計開支）。建議供股的所得款項淨額擬
主要用作提供有抵押貸款以擴大本集團貸款組合，惟須視乎市況而定。建議供股的相關資料載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公告內。

在天津設立業務的申請尚在處理，本集團將繼續監察有關申請的狀況。鑑於制定天津業務發展
計劃需投放大量人力及時間，董事將持續檢討相對投放於該計劃的人力而言該計劃可帶來的潛
在裨益，且或會按當前市況及本集團的狀況，考慮其他方案或商機。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在靈活的業務營運及有效的客戶服務的基礎上，繼續致力維持收益增長及
信貸質量。針對競爭激烈的客戶融資市場，本集團將提供價格具競爭力的產品，以面對未來的
挑戰，為投資者確保可持續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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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來自向客戶提供各類貸款產品而收取的利息。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收益由去年同期錄得約40,040,000港元增加至約
47,620,000港元。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供股及配售事項完成導致平均貸款結餘增加所致。本集團
平均貸款結餘就此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約309,800,000港元增長約30.08%
至二零一五年同期約402,990,000港元。

同時，鑑於市場環境，平均利率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約17.23%下跌至二
零一五年同期約15.75%。

淨息差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淨息差約14.97%（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約16.36%）。淨息差下跌反映本集團面對競爭激烈的放債行業的低利率環境和財務費用壓力下
的定價策略。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就其放債業務收取費用的收入、銀行存款的銀行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其他費用收入主要包括將第一次貸款還款日期的原定還款日
期延後而按貸款實際利率徵收的延期費。就租金收入而言，儘管金額較本集團來自貸款的利息
收入相對為低，惟租金收入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且一直為本集團業務的一部分。其他收入及
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09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約4,440,000港元，乃由於回顧期間錄得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3,000,000港元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僱員開支以及辦公室及分行租用成本。僱員開支包括董事酬金、僱
員薪金及花紅、強制及自願性公積金供款，以及僱員、董事及高級人員的保險費等。租用成本
包括租金開支及管理費、地租及差餉以及水電費。行政開支亦包括維修保養費、一般保險費及
折舊費等。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約為13,840,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
期約14,680,000港元輕微下跌約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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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應收貸款減值撥備、廣告及推廣開支、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其
他一般開支。

與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其他經營開支約15,040,000港元比較，期內的其他經營
開支減少至約10,460,000港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應收貸
款減值撥備淨額因特定客戶的應收貸款減值撥備而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約4,530,000港元所致。

財務費用

本集團的財務費用包括獨立第三方放債人及銀行貸款以及以其樓宇、投資物業及汽車作抵押自
銀行獲取的按揭貸款的利息還款。財務費用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590,000
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980,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期內來自銀行的
財務支援增加所致。

期內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21,23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7,420,000港元增加約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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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
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中
的權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的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普通股的 

好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冼國林（「冼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982,800,000  
（附註1）

25.00% 
（附註2）

附註1：  好年企業有限公司（「好年」）及Enhance Pacific Limited（「Enhance Pacific」）為此等股份的註冊及實益擁有
人。好年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冼先生全資擁有，並於建議股份合併及建議供股完
成後於931,840,000股合併股份中擁有權益。該等931,840,000股合併股份包括(i)好年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假設建議股份合併已生效）持有的42,256,000股合併股份；(ii)根據好年、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海
通」）及君陽證券有限公司（「君陽」）（「包銷商」）與本公司就建議供股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的
包銷協議（「包銷協議」）項下的股東承諾好年承諾申請的507,072,000股供股股份；及(iii)包銷協議項下的好
年包銷承諾項下的382,512,000股供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條文規定，冼先生被視為於好
年所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Enhance Pacific乃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冼先
生全資擁有，並於50,96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假設建議股份合併已生效）。該等50,960,000股合併股份
中包括：(i)Enhance Pacific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假設建議股份合併已生效）持有的3,920,000股合併
股份；及(ii)根據包銷協議項下的股東承諾Enhance Pacific承諾申請的47,040,000股供股股份。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的條文規定，冼先生被視為於Enhance Pacific所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2：  概約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建議股份合併及建議供股完成後的經擴大已發行股本（即3,931,200,000股合
併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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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就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或獲悉，於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持有5%或以上權益並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登記冊中的企業或個人
（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的詳情如下：

於本公司的權益：

主要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的數目 

（附註1及2）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附註3）

好年 實益擁有人 931,840,000 (L) 

（附註4）
23.70%

康宏財務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80,000,000 (L) 

（附註5）
13.23%

康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80,000,000 (L) 

（附註5）
13.23%

君陽 實益擁有人 2,500,576,000 (L)

（附註6）
63.61% (L)

1,718,267,200 (S)

（附註7）
43.71% (S)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君陽金融」） 受控制法團權益 2,500,576,000 (L)

（附註6）
63.61% (L)

1,718,267,200 (S)

（附註7）
43.71% (S)

阿仕特朗資本管理有限公司（「阿仕特朗」） 其他 389,188,800 (L) 

（附註8）
9.90 (L)

389,188,800 (S) 

（附註8）
9.90 (S)

Major Harvest Investments Limited 

（「Major Harvest」）
受控制法團權益 389,188,800 (L) 9.90 (L)

389,188,800 (S) 

（附註8）
9.90 (S)

Autumn Ocean Limited（「Autumn Ocean」） 受控制法團權益 389,188,800 (L) 9.90 (L)

389,188,800 (S) 

（附註8）
9.90 (S)

潘稷（「潘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389,188,800 (L) 9.90 (L)

389,188,800 (S) 

（附註8）
9.90 (S)

廖明麗（「廖女士」） 配偶權益 389,188,800 (L) 9.90 (L)

389,188,800 (S) 

（附註8）
9.90 (S)

福財證券及期貨有限公司（「福財」） 其他 389,188,800 (L) 9.90 (L)

350,000,000 (S) 

（附註9）
8.90 (S)

袁樹明（「袁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389,188,800 (L) 9.90 (L)

350,000,000 (S) 

（附註9）
8.90 (S)

附註1：  上表所述股份數目乃基於相關股東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所提交的最近期披露權益通知計算。



– 12 –

附註2：  字母「L」代表好倉，而字母「S」代表淡倉。

附註3：  概約百分比乃根據本公司於建議股份合併及建議供股完成後的經擴大已發行股本（即3,931,200,000股股
份）計算，惟康宏財務有限公司及康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概約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的已發行股本計算。

附註4：  該等931,840,000股合併股份包括：(i)好年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假設建議股份合併已生效）持有的
42,256,000股股份；(ii)根據包銷協議項下的股東承諾好年承諾申請的507,072,000股供股股份；及(iii)包銷
協議項下的好年包銷承諾項下的382,512,000股供股股份。

附註5：  康宏財務有限公司乃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康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1019)）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康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被視為於康宏財務有限公
司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本公司根據相關股東經計及(i)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生效的股份合併及(ii)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日已配發及發行的供股股份的影響後所提交的最近期
披露權益通知，就80,000,000股股份的數目作出調整。

附註6：  該等2,500,576,000股股份指根據包銷協議君陽（其中一名包銷商）承諾的包銷股份數目。根據向聯交所提
交的披露權益通知，君陽為君陽金融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君陽金融被視為於君
陽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7：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君陽向多名分包銷商╱認購人分包銷╱配售1,718,267,200股股份。

附註8：  根據向聯交所提交的披露權益通知，阿仕特朗由Major Harvest全資擁有，而Autumn Ocean則擁有Major 

Harvest的80%權益。Autumn Ocean由潘先生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潘先生被視為於阿仕特朗
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廖女士為潘先生的配偶，故廖女士亦被視
為於阿仕特朗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附註9：  根據向聯交所提交的披露權益通知，袁先生擁有福財的76%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袁先生被視為
於福財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企業或個人（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在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
的條文規定須予存置的登記冊中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根據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股東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其旨在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所作的貢獻。該計劃亦令本集團能招攬及挽留能幹的僱員及
吸納對本集團有寶貴價值的人才。購股權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董事會（「董事會」）全權認為
曾對或將對本公司及╱或任何附屬公司作出貢獻的(a)本公司及╱或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全職
或兼職僱員；(b)本公司及╱或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董事（包括執行、非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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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c)本公司及╱或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諮詢人或顧問（不論其是否專業人士、為受僱、合約或
義務性質，亦不論有否收取酬勞）、分銷商、承包商、供應商、服務供應商、代理、客戶及業務
夥伴。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的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非執行董事陳麗兒女士擔任一間公司的高級管理層，而該公司的其
中一間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放債業務。

董事確認，除上文所披露的競爭權益外，於回顧期間，概無董事、主要股東以及彼等各自的聯
繫人的業務或權益直接或間接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其中一方的本集團業務構成任何
重大的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李健輝先生、戴
文軒先生及余運喜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董事會認為，該等財務資料的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下
的規定及任何其他適用法律規定，且已作出充足披露。

承董事會命 
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冼國林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冼國林先生（主席）、曾仁光先生（行政總裁）、梁偉雄先生及
何筱敏女士；非執行董事陳麗兒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健輝先生、戴文軒先生及余運喜
先生組成。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至少七日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載。本
公告亦會在本公司網站(www.firstcredit.com.hk)刊載及保存。


